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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学院网络阵地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校网络阵地建设,促进校园网络媒体有序健康发展,充

分发挥网络媒体在展现学校形象、发布新闻信息和服务师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更好地满足师生、校友及公众对网络媒体信息的需求，根据教育部、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教思政

〔2013〕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网络阵地范围包括以单位（学校或校内各单位、部

门）和师生员工个人名义建设、认证并作为单位信息平台、校内群体信息交流平

台运行的网络、手机等网络媒体传播媒介，包括但不限于网站、论坛、微信、微

博、手机软件移动客户端（APP）等。

第三条 网络阵地建设与管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遵守学校

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四条 学校对校园网络阵地实行责任归口和登记备案制度。党委宣传部

是学校网络阵地归口管理部门，其职责是制定网络阵地发展规划，研究制定管理

政策，统一管理、协调，监督检查与考评校园单位网络媒体运行状况等。校园网

络媒体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进行责任管理，网络阵地建设单位必须建



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包括建立责任体系、落实工作队伍、完善内容发

布审核机制等。需要开通网络阵地平台的单位和个人，事先须向党委宣传部提出

申请，创建一周内，向党委宣传部备案，填写《校园网络媒体备案登记表》，所

在单位管理责任人需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账号名、后台管理人员或维护方式发

生变更，应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第五条 学校对校园网络阵地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学校官方网站、官方微

博、官方微信为一级平台，由党委宣传部直接管理。各院、系和职能部门主办的

网站、微博、微信和其他网络媒体为二级平台，由各院、系和职能部门负责建设

和管理，院系党总支书记和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网络阵地建设和管理第

一责任人。学生班级、团学组织、社团及群体创建的网络媒体为三级平台，学生

班级的网络媒体归口所在院、系管理，团学组织、社团的网络媒体归口校团委管

理，群体和个人的网络媒体由创办人所在单位管理。

第六条 学校对一级、二级校园网络阵地平台实行审批和年审制度。未进

行审批的平台要自行解散，未通过审核的平台不得继续运行。

第七条 以学校师生员工个人名义建立，主要用于工作交流，传播内容主

要涉及学校事务的各类网络媒体，实行管理员负责制，纳入创建人所在单位管理。

除此以外，以个人名义创建的网络媒体，不得以“景德镇学院”、“ 景院”等

名义运营或运行，且本人对所发信息负全部法律责任。

第三章 工作机制

第八条 校园各网络媒体应有明确的定位和服务对象，注重个性发展，提

高文化内涵，避免重复建设。

第九条 建立网络媒体内容发布联动机制。在涉及学校重大事项或突发事

件危机应对时，各网络媒体应按照学校官网、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的发布信息进

行原文转发，严禁私自发布相关信息。



第十条 建立网络媒体内容发布审查机制。网络阵地平台建设管理单位及

相关责任人对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严格执行“先审后发”制度，严禁发布

不实、虚假和错误信息。

第十一条 建立信息纠错机制。各单位要对网络媒体账号及内容加强日常

管理，必要时实行 24 小时监控。网络媒体对已发布的不当信息要及时处理。如

出现有损国家、社会、学校声誉等的不良信息，须及时向党委宣传部报告并及时

处置。

第十二条 建立保密管理责任制。严格遵守《保密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

严禁发布涉密信息。

第四章 信息安全

第十三条 网络阵地各平台责任单位应配备一定数量的管理员，负责网络

媒体的管理、监管和信息安全工作。网络阵地各平台责任单位必须切实加强账号

管理和内容监管，确保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对出现违规内容的平台，情节严重

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责任。

第十四条 网络阵地各平台涉及校内数据服务的，服务器必须设置在校内，

并按学校信息发布网络安全管理有关规定报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审批。

第十五条 校内各单位、各部门所提供的各类信息查询服务内容，要加强

网络运行程序安全漏洞的检测，及时维护，不得向校外媒体平台提供任何查询服

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中共景德镇学院委员会宣传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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